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的独

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容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

情况，公司通过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过程揭示内部控制存在的相关缺陷，并已采取措施

落实整改。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同意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相关内容，并将持续

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切实加强内控制度落实及监督检查机制，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 

二、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因公司 2022 年度亏损较大，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公司不具备现金分红

的条件。公司 2022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符合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有关利润分配政策及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 

三、关于申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互保事项有助于促进公司筹措资金和资金良性循环，属公司

经营发展合理需求。担保事项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互保，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的管理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互保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于对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及专

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认真审阅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对2022年

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明》，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及其

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和真实，本人对审计报告无异议。  

㈡ 本人同意《董事会对2022年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并将持续关注和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化解所涉事项不利因素，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五、关于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独立意见 

前期经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发现存在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披露担

保的情况，经积极整改，截至2022年4月24日已整改完毕，详见公司2022年4月25日《关

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所涉事项已整改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专项报告》、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披露担保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与各控股

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现有互保均在股东大会的授权互保额度内，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属于公司经营发展合理需求，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此页无正文，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王满仓    郭世辉    王卫东 

 

 

 

 

 

 

 

 

 

 

 

 

 

 

 

 

 

 

2023 年 4 月 27 日 

 


